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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PC.347(78)  

船舶能效管理計劃 SEEMP 第 III 部分主管機關進行驗證和公

司稽核準則 – 內容摘要 

◆ 目的 

為因應營運之船舶能效管理計畫(SEEMP)納入 MAPROL 附錄 VI 為強制性法規，此為國際海事組織(IMO)

針對能效管理計畫(SEEMP) 之制定給予說明。IMO 亦提請各會員國納入國家法令時，應充分考量此準則，也

同步向船長、海員、船東、船舶營運者或其他相關利益方告知此準則之內容及處理方式。同時考慮到根據 

MARPOL 附則 VI 第 25.3 和 28.11 條，對降低國際航運碳強度技術及操作措施之審查應於 2026 年 1 月

1 日前完成。 

◆ 內容摘要 

一、 準則共分七個部分，分為介紹、定義、責任、SEEMP 及文件驗證、初期及定期及額外驗證及公司稽核、驗

證內容、與 ISM 稽核結合。本準則的目的是提供主管機關有效地對船舶能效管理計劃（SEEMP）進行驗證

和公司稽核，以確保符合第 26.3 條和 MARPOL 附則 VI 第 28 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IMO 已通過 2022 年

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和營運碳強度主管機關驗證準則（MEPC.348(78)號決議，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通過）。 

 

二、 主管機關可授權認可組織對 SEEMP 進行驗證和公司稽核，並核發符合確認書，並向主管機關提交數據並

執行其授權的行動。 

 

三、 船公司之責任：將 SEEMP 內容通知相關人員及擔任 SEEMP 內任務的人員、指派負責工作人員陪同驗證

員、提供查核人員要求的驗證資料。 

 

四、 初期、定期、額外驗證和公司稽核應以書面證據為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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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主管機關應進行初步驗證，以確保適用 MARPOL 附則 VI 第 26.3 條的每艘船舶的 SEEMP 符合 

MARPOL 附則 VI 第 26.3.1 條。根據 MARPOL 附則 VI 第 5.4.6 條，該過程必須在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對

現有船舶或新船投入營運之前完成。SEEMP 第 III 部分的滿意評估後，主管機關可核發符合確認書。 

當 MARPOL 附則 VI 第 26.3.1 條中的任何內容被更新，及任何情況下，每三年，主管機關皆應進行定期驗

證，以確保 SEEMP 符合 MARPOL 附則 VI 第 26.3.1 條，符合 MARPOL 附則 VI 第 5.4.6 條。 

對於連續三年 CII 被評為 D 級的船舶或被評為 E 級的船舶，主管機關應進行額外驗證，以確保已按照第 28.7 

和 28.8 條制訂了矯正措施計劃。於矯正措施計劃的滿意驗證後，主管機關可根據 MARPOL 附則 VI 第 6.8 條核

發符合聲明書。 

關於公司稽核，主管機關應按照 MARPOL 附則 VI 第 26.3.3 條的規定，對公司進行定期稽核。此稽核包括

公司年度稽核及船上驗證稽核，若進行此稽核，最晚應於符合聲明書核發後六個月內進行。 

 

五、 驗證之內容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要素： 

1. 驗證 CII 的計算方法以及對向主管機關報告船舶數據的方法有適當的描述。 

2. 評估措施的有效性，以便在實施時船舶將合理達成所需的年度營運 CII，包括根據 SEEMP 指南

第 4.1.7 和 9.7 段設定的目標。 

3. 三年實施計劃（如適用）矯正措施計劃的健全度，包括計劃的實施時間表。 

 

六、 船上 SEEMP 實施方面的驗證（監控、自我評估和改進等）可以與 ISM 審核結合，其驗證可依 ISM 規範

第 15 章實施驗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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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附錄 - SEEMP 第三部分符合確認書範本格式 


